疾病管制署
106年老人福利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委員評核試辦作業說明
106年3月31日
查核委員評核制度之實施為國際潮流及政策方向，為確保長期照護相關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之品質，本署業參考「醫院感染管制查核委員評核」模式，於本（106）年開始試辦老人福利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委員評核，作業說明以下：
一、目的：評量查核委員進行長期照護相關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之適任能力。
二、評核人員：受查機構。
三、評核對象：參與感染管制查核之委員。
四、評核項目：分為「查核能力」、「溝通能力」、「輔導能力」及「查核態度」4大項目，共10小項。
	評核項目
	評核內容

	一、查核能力
	1.實地查核時，實事求是，多看、多聽、多了解。

	
	2.掌握查核基準、評分說明涉及之知識及資訊，不以無實證依據或過期的知識及資訊查核機構。

	
	3.能依據查核基準、評分說明及委員共識，客觀公正地查核；不以個人主觀見解或其他標準查核，而偏離規定。

	
	4.能認知查核的目的是協助及輔導機構提升品質，不會利用查核去達成其他無關的目的。

	
	5.查核表確實呈現查核發現及具體建議。

	二、溝通能力
	6.查核時能耐心傾聽、了解機構人員的回答，不斷章取義。

	
	7.查核時能給予機構人員足夠的回應時間或適度給予提示。

	三、輔導能力
	8.依據受查機構特性及規模，提供適切、具體之輔導意見。

	四、查核態度
	9.查核時專注認真，不會分心處理私事。

	
	10.不使用批判性言語或責罵。


五、評核方式：由受查機構自願參與，採具名方式，依受查情形填寫評核表(如附件)，於查核結束後1天內完成，並將評核表以傳真方式傳送至本署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組。

六、評核結果：由本署進行彙整分析，作為制定感染管制查核機制之參考。
	106年老人福利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委員評核表

	敬啟者：
本評核係請貴機構評核查核委員於實地查核過程中的表現，以作為主管機關未來遴選和培訓查核委員之參考。由貴機構自願參與、具名評量。請於接受實地查核結束後1個工作天內，傳真至疾病管制署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組沈昱均小姐收（傳真號碼：02-2394-5312，電話：02-2395-9825分機3865），謝謝您的合作。

	縣市：
	機構名稱：
	受查日期：
	機構評核者：
(姓名職稱）
	

	查核委員姓名：
	
	
	
	

	評核項目
	評核內容
	委員表現
	評核意見
(評為「欠缺」者，請載明具體事實。)

	
	
	優
	佳
	普通
	待加強
	欠缺
	

	查核能力
	1.實地評量時，實事求是，多看、多聽、多了解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	

	
	2.掌握查核基準、評分說明涉及之知識及資訊，不以無實證依據或過期的知識及資訊查核機構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	

	
	3.能依據查核基準、評分說明及委員共識，客觀公正地查核；不以個人主觀見解或其他標準查核，而偏離規定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	


附件
	評核項目
	評核內容
	委員表現
	評核意見
(評為「欠缺」者，請載明具體事實。)

	
	
	優
	佳
	普通
	待加強
	欠缺
	

	查核能力
	4.能認知查核的目的是協助及輔導機構提升品質，不會利用查核去達成其他無關的目的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	

	
	5.查核表確實呈現查核發現及具體建議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	

	溝通能力
	6.查核時能耐心傾聽、了解機構人員的回答，不斷章取義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	

	
	7.查核時能給予機構人員足夠的回應時間或適度給予提示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	

	輔導能力
	8.依據受查機構特性及規模，提供適切、具體之輔導意見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	

	查核態度
	9.查核時專注認真，不會分心處理私事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	

	
	10.不使用批判性言語或責罵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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